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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
租房子签合

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不久前，在嘉
兴做鞋帽生意的蔡
老板与人签订了一
份商铺租赁协议，
但不曾想，他签的
这一纸合同，给自
己惹上了大麻烦
……

找准症结 调解员巧解两纠纷
经过一番了解后，冯元龙首先确认了蔡老板的想

法，并为其提供了两条建议：一是追回第一年租金，放
弃继续承租；二是由老章认可第一年租金，重新签订协
议。蔡老板经过思虑后，表达了继续承租的意愿。

既然当事人蔡老板的想法已经明确，那么调解的
方向也就有了。经过分析后，冯元龙发现，两起纠纷的
症结其实只有一个，即租金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是已经支付的第一年租金，不能让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徐霞

疏忽大意 签下一纸废合同
蔡老板是安徽人，在嘉兴做了十几年的鞋帽生意。

因为颇有经营头脑，蔡老板的生意一直不错，就萌生了
开家分店的念头。

春节过后，蔡老板就开始四处寻找优质商铺。后
来，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吴女士在嘉兴市中心有一套
近200平方米的商铺。在现场查看后，蔡老板发现，吴女
士的商铺是难得的好铺子，地段好、铺型佳，大小也合
适。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蔡老板对铺子越看越满意，
就和吴女士表达了自己想要承租的意向。

吴女士也是实在人，既没有因为三番五次看铺子不
耐烦，也没有因为对方急租而故意抬高价格，反而以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为目的，给了蔡老板一些优惠。最后，
两人签订了3年的租赁合同，蔡老板还向吴女士支付了
第一年的租金。

一拿到铺子钥匙，蔡老板就联系了装修公司，希望
自己的分店能够早日开张，但是开工没半天，一个50多
岁的男子找到了蔡老板，声称自己是商铺的产权人，要
和蔡老板谈一谈。这让自认为捡了便宜的蔡老板傻了
眼，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从进店考察到正式签约、付款，
商铺的产权证他始终未看到过。

“因为这个店铺一直是吴女士在打理，所以不管是
中介还是周围商店，都认定吴女士是产权人。”对于自己
的粗心大意，一向精明的蔡老板懊悔不已，“如果事情真
的如这个自称产权人的老章所说，那自己不仅签了一份
无效合同，而且已经支付的十几万元租金也有可能打水
漂了！”

为了弄清情况，蔡老板赶紧和吴女士通了电话，已
经拿了租金的吴女士倒也坦白，她告诉蔡老板，老章是
自己的前夫，双方已经协议离婚，自己确实不是商铺的
产权人，但是合同已经签了，而且自己现在也拿不出钱
退还租金。

听到这个消息后，蔡老板也急了。在与吴女士多次
沟通无果后，蔡老板找到了嘉兴市建设司法所的调解员
冯元龙，想请他支支招。

产权不明 牵出一起“案中案”
听了蔡老板的描述后，第二天一早，冯元龙就约见

了三方当事人，并发现这个案子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租赁
合同纠纷，而是另有隐情。

从吴女士提供的离婚协议书来看，吴女士和商铺的
关系确实不大。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原归属老章的这
一商铺重新分配产权，老章占60%，其独生女儿小司占
40%。商铺仅用于出租，收益全部用于小司的生活学
习。尽管没有产权，但考虑到小司抚养权归吴女士，所
以对于已经支付的第一年租金，只要吴女士声明仅用于
女儿日常所需，并获得老章的认可，那么蔡老板只需跟
产权人老章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即可。

案件看似简单明了，但蔡老板的新租赁合同却迟迟
无法签订。因为，这起租赁合同纠纷中还掺杂了吴女士
和老章之间的家庭矛盾。

吴女士和老章分居多年，直到今年上半年才协议离
婚。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更多的是债务之间的纠缠。上
世纪90年代末，老章和吴女士各自经营着生意，初期收
益良好，家庭富足。但好景不长，因为投资连连失败，生
意每况愈下，外债高筑，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根据离婚协议，双方各自偿还债务，但是吴女士因
为年初投资再次失利，便有了以商铺租金归还部分债务
的想法，“既然离婚协议上明确要求将租金款项用于女
儿学习生活，那么我作为女儿的抚养人，就有权掌管这
个款项”。而老章则担心，吴女士第一年已经挪用了租
金，难保以后不会继续用租金填补债务。

一时间，吴女士与老章间争执不下，两人在第一年
租金的归属，以及今后两年租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始终
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这让夹在两人中间的蔡老板进退
两难，三方当事人陷入僵局。

签订租赁合同要多个心眼
处置被监护人财产需遵守有利原则

本案是因租客粗心大意，签了一份无效合同而引
发的双重纠纷。这样的案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
见。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
柯溪律师在此作出提醒：

从租赁合同纠纷来看，承租人应前往房屋所在地
的房管部门查询房屋档案，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查验
相关证明文件，来确定出租人是否具备出租的资格。
同时，房屋租赁合同应具备双方信息、房屋状况、数
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交付方式、房屋修缮责任、
转租的约定、变更和解除合同条件、违约责任等条
款。其中，租赁合同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20年。

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来看，根据法律规定，未成
年人的监护人除了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以外，还承担
着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权利和义务。由于未成年人
尚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还不能完全自主地处
分自己的财产，其监护人是可以代其行使处分权的。
但这种处分权并不是没有约束的，其行使前提必须遵
循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本案中，吴女士作为女儿的法定监护人，仅是女
儿财产的代管人，除为维护女儿合法利益外，是不能
任意处置女儿的财产，不能损害女儿的财产权益。吴
女士将女儿的财产用于抵债的不当处分，导致女儿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失，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和律师外均为化名）

蔡老板的十几万元打水漂。”冯元龙在调解中
发现，吴女士虽然承认收到了租金，但是已经
全部用于还债，根本无法返还。好在，与老章
多次沟通后，他也表示不再追究第一年租金。
这样的结果让蔡老板大大松了口气，至少没有
白花钱。

然而，在今后两年租金的支付上，三方调
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吴女士坚持自己作为抚养人，有权掌管女
儿的财产，并且提议将今后租金打入女儿小司
银行卡账户，由小司本人掌握密码。而老章则
担心，女儿平日里十分乖巧，非常听吴女士的
话，将款项打入小司账户，其实跟打入吴女士
账户没有区别。

“根据你们当初的约定，租金收益归小司
所有。依据法律规定，即便是作为女儿的抚养
人，你的权利也只是在资金监管而不是使用
上。”调解中，冯元龙对吴女士的观念提出了质
疑，并表示，即便老章同意吴女士使用租金归
还债务，但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侵犯了女儿的
合法权益。

听完调解员的分析后，吴女士和老章意识
到了自己之前的错误。为了不影响正在准备
中考的女儿，两人决定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各
退一步。经过多次协商后，吴女士和老章同
意，按照产权比例分配租金收入，同时由老章
带领女儿重新办理银行卡，并由女儿自行保
管。与此同时，由吴女士出具声明，将原租赁
合同作废，由老章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蔡老
板重新签订商铺租赁合同。

当天下午，连续六七个小时的调解终于画
上圆满的句号，不仅蔡老板签下了有效合同，
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老章和吴女士之间的家庭
纠纷也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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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合约牵出“案中案”粗心租客陷双重纠纷
调解员找准症结为租客讨说法


